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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属于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生命权的犯罪

案件，是评价地方治安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平安

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更是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命案实际上是社会急剧转型变

迁过程中各类矛盾纠纷积聚和极端尖锐化的外化表

现，背后折射出犯罪隐患、监督管理漏洞、相关

制度不健全等苗头性、倾向性以及隐藏的深层次社

会问题，也反映了部分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在应对

矛盾纠纷时排查化解等方面存在不足。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

抓前端、治未病。社会转型期如何加强命案防控，

对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出了

新的时代课题。［1］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参与诉源

治理是“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的着力点和参与社

会治理的重要路径”［2］。为准确把握命案案发规

［1］徐汉明．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J］．中国

法学，2023（6）．

［2］王旭光．以依法能动履职为诉源治理贡献检察力

量［J］．人民检察，2022（10）．

命案综合防控与诉源治理路径探析

——基于 G 市检察机关 263 件命案办理情况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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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命案的发生，往往折射出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及风险隐患，其中在执法司法、行政

管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若干普遍性、共同性、行业性、区域性问题。本文立足于G市检察机关2020

年以来263件命案的办理情况，通过数据统计和实证分析研究，深入总结命案特点，深刻剖析案发原

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命案综合防控与诉源治理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与有关部门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促进形成更全面、严密的命案防治体系，实现命案办理“治罪”与“治理”并重，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

命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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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发掘深层问题，更深更实参与命案诉源治理，

G市检察机关发挥办案体量大、实践素材丰富的优

势，对2020年以来所办理的263件命案进行了全面

梳理和分析研究。

一、G市检察机关近年办理命案的
基本情况

命案并非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用语，而

是泛指有人被杀死的刑事案件。［1］本文所称之命

案，是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绑架、抢

劫、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故意犯罪，并致

被害人死亡的重大刑事犯罪。

（一）案件数据情况

1. 审查逮捕受案情况

2020年1月至2023年11月，G市两级检察机

关共受理命案犯罪审查逮捕案件628件758人。其

中，2020年受理189件225人，2021年受理180件

236人，2022年受理121件141人，2023年1月至11

月受理138件156人（见图1）。其中，2023年1至

11月受理新发命案109件，相比2022年受理新发

命案87件增幅25.29%；新破命案积案47件，相比

2022年侦破命案积案34件有大幅提升。上述数据

的变化，一方面与G市检察机关开展命案积案清理

监督工作，引导侦查机关加大命案积案侦查力度

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解除新冠肺炎疫情管控后，

人员流动性及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各类矛盾

纠纷趋向尖锐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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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审查逮捕案件受理情况

2. 审查起诉受案情况

2020年1月至2023年11月，G市两级检察机关

共受理命案犯罪审查起诉案件563件683人。其中，

2020年受理173件217人，2021年受理146件181人，

2022年受理127件152人，2023年1月至11月受理116

件132人，受理命案犯罪审查起诉案件数和人数均

呈逐年下降趋势（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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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审查起诉案件受理情况

（二）案件特点

因命案涉及的刑法罪名较多，且出于样本收集

原因，本文仅集中选取G市检察机关自2020年以来

办理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绑架、抢劫、

放火、爆炸、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8类命案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案件数量为263件，涉

案被告人共计295名。

1. 犯罪主体主要为“四多一低”人员

在上述8类命案中，被告人多为男性、多为青

壮年、多为无固定职业人员、多为外来人员，文

化程度普遍较低，文化程度和收入情况与发案可

能性呈负相关性。295名被告人中，男性282人，占

比高达95.59%；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8人，18～50

岁268人，50岁以上19人，18～50岁之间占比高达

90.85%（见图3）；职业为无业或者农民的182人，

快递员、服务员、打工等无固定职业的113人，分

别占比61.69%、38.31%（见图4）；文化程度为高

中及高中以下的222人，占比75%（见图5）；户籍

非案发地的242人，占比82%（见图6）。另发现，

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以及抢劫等3类命案中，有

犯罪前科的53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或者患有严重

精神障碍的11人，其中8人为外来人员，3人为本地

居民。

［1］刘忠．“命案必破”的合理性论证——一种制度

结构分析［J］．清华法学，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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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命案犯罪人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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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命案犯罪人户籍分布

2. 案发起因中“民转刑”情况突出

“民转刑”案件并不是一个法律明文规定的术

语，其在实践中是指由于民事纠纷恶化进而转变为

刑事犯罪的案件类型。［1］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等2类命案中，案件起因主要为婚恋情感纠葛的93

件，占比35.36%，其中女性被害人占比79%；起因

主要为谋财、报复及其他的66件，占比25.10%；起

因主要为琐事争吵的49件，占比18.63%；起因主要

为经济纠纷的33件，占比12.55%；无明确作案动机

的22件，占比8.37%（见图7）。可以看出，大部分

命案案发均有一定起因，且多为民间矛盾冲突，本

为普通的民事纠纷，却最终演变为刑事案件。

婚
恋

情
感

纠
葛

琐
事

争
吵

经
济

纠
纷

谋
财

，
报

复
及

其
他

无
明

确
作

案
动

机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93 件

66 件
49 件

33 件
22 件

图 7  命案犯罪起因分布

3. 发案率地域特点明显

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以及抢劫等3类命案

中，超6成发生在城市郊区及城中村、城边村等城

乡结合区域，比如G市B区，实有人口197.35万，其

中外来人员174.05万人，辖区内共有48个城中村，

面积虽仅占全区的18%，但容纳了全区四分之三的

外来人员［2］，其中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人

居情况复杂，产生了全区50%的警情，成为G市治

理任务最紧迫的中心城区。

4. 多采用物理性作案手段

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2类命案中，被告人

［ 1 ］ 沈 智 婉 ． “ 民 转 刑 ” 案 件 成 因 及 防 范 机 制 研

究——基于L市D区137起案件的实证分析［J］．丽水学院

学报，2021（1）．

［2］孟健，汪棹桴．广州：以自治强基打造市域社

会治理新格局［EB/OL］．［2023-02-17］．http://www.

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23-02/17/c_11293729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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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刀具等锐器杀害被害人的142件，被告人多出

于谋财、报复等动机或者有预谋实施犯罪，占比

53.99%；因婚恋情感纠葛、琐事争吵，临时性、随

机性采取扼颈、捂口鼻等手段致被害人窒息死亡的

69件，占比26.24%；使用铁锤、棍棒等钝器殴打被

害人致死的37件，占比14.1%；使用毒杀等其他方

法的15件，占比5.3%（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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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命案犯罪手段分布

5. 作案地点以封闭场所居多

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以及抢劫等3类命案

中，发生在出租屋、住宅等生活场所的140件，占

比53.23%；发生在广场、商场等开放性公共场所的

共69件，占比26.24%；发生在其他场所的42件，占

比15.61%；发生在酒吧、KTV等娱乐场所的12件，

占比4.56%（见图9）。与开放性公共场所相比，被

告人在封闭场所中的犯罪行为难以被他人发现和制

止，被害人亦难以向外界和他人求救，侦查取证难

度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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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命案犯罪场所分布

二、命案折射的社会治理问题

本文通过对263件命案案发原因逐一进行剖

析，深入研究诱发各类矛盾纠纷的深层次问题，发

现其中暴露出社会治理中存在以下薄弱环节。

（一）矛盾排查化解实效不理想

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关系更趋密切

复杂，矛盾纠纷往往涉及利益关系主体、类型、地

域广泛，复杂多变，系统性风险加剧，单一部门调

处化解难度大。［1］部分案件反映，一些矛盾纠纷

虽然经过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调解，但未得

到有效化解，最终导致恶性案件发生。结合类案样

本数据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矛盾纠纷台账底数不清晰

部分单位和村（社区）对矛盾纠纷排查工作重

视程度不够，矛盾纠纷台账不清晰、底数不明，导

致无法了解涉极端言论矛盾纠纷情况和发展态势，

不利于后续防范预警工作的开展。基层单位普遍存

在村（社区）走访排查力度不够、不足的情况，缺

乏有效的排查发现手段。受传统办案思维影响，办

案部门习惯性忽略办案风险，对案件中隐藏的社会

风险和风险关注不够，不少案件存在表象预警、低

风险预警、无信访不预警等情况，矛盾风险治理触

角和感知力有待加强。

2.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到位

工作人员调解工作主动性不够，多以被动调解

为主，对高风险矛盾纠纷的调处能力普遍较低，部

分矛盾纠纷化解流于形式，仅满足于当面和解或简

单劝解，缺乏深度评估，后续跟进不力，导致矛盾

纠纷难以得到根本化解。命案高发地所在的街道、

公安派出所、村（居）民委员会等部门对矛盾纠纷

化解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人、财、物的保障和配

套工作机制没有完全跟上，尤其是处在矛盾纠纷第

一线的网格员往往身兼多职、任务繁重，经常“力

不从心”“顾此失彼”，一定程度影响工作实效。

3. 矛盾纠纷联调联处不顺畅

目前，行政机关和公检法司在执法司法风险评

估、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存在信息壁垒，各单位间信

息共享机制尚未成熟，大量数据仍以“孤岛”状态

被隔离，无法进行网络连通、传输交换，协调联系

［1］杨林，赵秋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

机制研究——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

理，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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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联席会议、电话沟通等线下方式进行，各

职能部门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方面合力不足，

资源整合不到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联动衔接和责

任履行机制不够健全完善，不利于及时形成矛盾纠

纷研判化解的合力。

（二）特定人群摸排监控不到位

部分案件反映，相关部门对特定人群的监控、

管理、服务不到位，往往潜藏着发生命案的隐患。

1. 对犯罪前科人员的管控、帮教缺位

刑满释放人员长期与社会隔离，社会适应能力

差，思想不稳定，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有悔过自

新、重新做人的愿望，但回归社会后如果得不到妥

善安置，帮教工作没有及时跟进，社会保障体系没

有覆盖到位，极有可能导致其重新犯罪。［1］在统

计的295名被告人中，有53人有犯罪前科，较高的

再犯率反映综治中心、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派出所

等部门相关工作职责未予明确，对刑满释放人员的

教育、监管不足，后续帮扶和动态管理效果欠佳。

如邓某标故意杀人、强奸案中，被告人邓某标因犯

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在

缓刑考验期间，利用夜间社区矫正机构监管力度薄

弱的漏洞，多次故意逃避监管，擅自外出异地与被

害人朱某某私会，后因与被害人朱某某发生情感纠

葛，遂持刀强奸并杀害被害人朱某某。

2. 对外来或者隐性的精神病患者的监管缺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首次在法律层

面对严重精神障碍做出界定，即指疾病症状严重，

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

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

事务的精神障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不

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或刑法的伤害行为或违法行为后，由于责任能力

的受限或缺乏，往往不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此

类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往往带有凶残、血腥、暴力等

特征，极易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和造成社会心

理恐慌，因此对此类人群的风险管控一直是治安工

作的重点和难点。［2］在统计的295名被告人中，有

11人经鉴定为精神病人或者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精神

障碍，其中8人为外来人员，3人为本地居民，反映

出跨地区精神病患者监管缺位，隐性精神障碍患者

不在强制管控范围内，周围群众亦不知晓，导致防

范工作存在疏漏。如刘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刘某

属于常住外来人员，案发前其亲属朋友均认为其患

有精神疾病，但其从未被有关部门介入筛查、评估

与监控，案发后经司法鉴定，其案发时处于“偏执

性精神障碍”发病期。

（三）对外来人员的关怀保障不够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

G市现有常住人口1867.66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

937.88万人，占比50%。外来人口作为传统户籍制

度和我国改革开放互相作用的产物，流入到居住地

之后，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但

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流入地的社会

治理与安全管理问题、外来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

等。［3］在统计的295名被告人中，有242人属于外

来人员，占比高达82.03%。他们多为从事低端苦、

脏、累、险等工作的底层体力劳动者，文化程度普

遍较低，主要生活在城中村等地，村（社区）工作

人员对其工作生活了解有限，彼此缺乏认同感和信

任感，当出现负面情绪又难以有效疏解时，易诱发

恶性案件。如韦某标故意杀人案，被告人韦某标多

年处于无固定职业状态，疫情期间在生活重压下与

被害人韦某的情感纠葛进一步升级，而其负面情绪

又无法得到有效化解，最终因情绪过激选择当街持

刀捅杀被害人韦某，酿成配偶死亡、双方年幼孩子

无人抚养的家庭惨剧。

（四）心理干预机制不健全

一定区域内、一定时间段、一定规模群体表现

出共性的心理需要，是社会治理必须关注和尊重的

社会心理规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尚不健全，因社会焦虑得不到及时疏导极容易导致

［1］袁洪，刘志伟．现代社会治理背景下加强刑满释

放人员安置帮教机制建设的思考［EB/OL］．［2022-02-

24］．http://jyglj.sc.gov.cn/scjyglj/llysj/2022/2/24/0927283e759

c43e89cbb459f8c9a6286.shtml．

［2］杨山林．公安机关管控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

风险能力的提升路径［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0

（6）．

［3］袁忠．外来人口参与社会治理障碍及对策思考

［J］．国家治理评论，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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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冲突行为的发生。［1］因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

情感偏执、怨恨情绪矛盾引发的命案，其中的矛盾

往往存在着持续积聚升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若心理咨询机构能够及时介入，则有可能及时疏解

怨恨情绪，防止命案的发生。如刘某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刘某长期认为被害人陈某某的未成年儿子与

其妻存在不正当关系，因此与被害人陈某某发生暴

力冲突，虽经多方调解但心结未解，最终在自认为

“一退再退、忍无可忍”的境况下，选择故意挑衅

并当众持刀捅杀被害人陈某某以终结矛盾。这是典

型的因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疏解而引发的命案，反

映出部分村（社区）心理咨询机构对周边群众心理

疏导和干预工作存在缺位。

（五）普法教育工作不深入

不确定性时代的社会风险日益复杂化、严峻

化，因此培养社会公众形成确定性的法治思维以应

对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法治教育是形塑法治

思维的重要途径，法治思维也构成了法治教育的重

要内容。［2］大量命案因民间矛盾纠纷引发，当矛

盾纠纷发生时，被告人不是选择通过法律途经解决

问题，而是不顾后果以私力解决。如陈某年故意杀

人案，被告人陈某年因不满被害人刘某某拖欠其工

钱，多次讨要不成而当街激情报复杀人。又如黄某

波故意杀人案，被告人黄某波因合伙经营问题与被

害人叶某某发生矛盾，心生怨恨并连续杀害被害人

叶某某一家三口，并挖坑用水泥填埋尸体，犯罪行

为极端，社会影响恶劣。以上案例反映出被告人法

治意识淡薄，乡镇（街道）、司法机关等部门有必

要进一步加强普法教育。

三、命案综合防控与治理建议

诉源治理作为“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的融合

战略，发展至今吸引了中央、地方、各机关、各部

门的高度关注，被视为增进社会和谐、提升人民群

众司法获得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成为“现象级”的政治词汇与改革术语。［3］在诉

源治理中，检察机关作为直接参与者、监督保障者

和法治意识引领者，担负着重要的法治责任，应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社会矛盾纠纷

预防化解能力的意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积极联合其他部门加强协同治理，完善社

会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工作机

制。加强源头治理和关口把控，努力将矛盾纠纷消

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4］，形成命案综合

防控与诉源治理工作合力。

（一）进一步优化矛盾纠纷处置工作

1. 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平台

“枫桥经验”适应了中国社会矛盾化解的需

求，是化解矛盾方法的理性选择。［5］“枫桥经

验”之所以能够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关键就是坚持关口前移，注重在前

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发力，

将治理资源下沉至前端和基层，努力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1］社会治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

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多发生在基层，因

此，必须把抓基层矛盾处理作为长远之计、固本

之策。

一是建议依托综治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基层

组织，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实行分级负责、归口管理，做好本行业、本系统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深化网格化管理，加大对基

层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发挥网格员、楼栋

长、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贴近群众、熟悉情况的

优势，联合村（社区）重点关注婚恋情感、邻里关

系以及房地产、医患、经济劳资等重点领域，定期

梳理并及时向当地基层组织反馈，强化矛盾纠纷全

面动态排查、发现、预警功能。二是建议由综治中

心、村（居）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组成联合工作

小组，常态化开展突出矛盾风险研判预警工作，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进行逐一

［1］廖永安．诉源治理的现实难题、制度瓶颈与制度

完善［J］．民主与法制，2023（35）．

［2］任海涛．不确定性时代如何形塑确定性的法治

思维——基于法治教育的视角［J］．探索与争鸣，2022

（10）．

［3］曹建军．诉源治理的本体探究与法治策略［J］．

深圳大学学报，2021（5）．

［4］陈文清．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J］．求是，2023（24）．

［5］钱弘道．论“枫桥经验”的起源和生命力［J］．

河北法学，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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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风险等级、制定化解措施，对风险等级较高的

实行专人跟进监控，对群体性事件、社会舆情事件

以及缠访、闹访等极端行为及早研判，实现精准预

测、精细预警、精准预防。三是建议进一步优化基

层单位力量配备，加大矛盾纠纷化解专项地方政府

经费保障力度，加强前端和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人才

队伍建设，切实增强年轻干部、后备干部联系群

众、服务基层的意识，提高处理问题、化解矛盾、

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合理优化考核指标，充分激

活和调动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主动性，推动更多

资源和力量向突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一线倾斜，提

高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能。

2. 完善多种化解方式衔接联动机制

探索开展诉源治理工作，就是完善社会矛盾纠

纷源头化解、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1］建议整合各类矛盾纠纷化解渠道，推

动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多种化解方式相互贯通。

加快推进在乡镇（街道）、村（社区）设置规范运

行的人民调解室，在医疗、家事、劳动关系、民间

借贷等矛盾纠纷易发领域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

解组织建设，结合实际支持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发

展。依托综治中心，通过派驻、轮驻综治中心办公

等形式，健全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派出法庭、派

驻检察室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协调机制，积极运用

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综合运用教育疏

导、帮扶救助、协商、调解、咨询、听证等方式，

对重大疑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实行联合接访、联合

调处、联合督办，落实排查、化解、回访等调解机

制，打造“一站式受理、一体化调处、一揽子解

决”一站式基层社会治理实体平台，实现矛盾纠纷

实质性闭环化解。

3. 积极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

加强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建议由党委政法委

或乡镇（街道）政法委员统筹协调、督导落实，发

挥各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牵头抓总作

用，健全政法单位情况通报、恶性案件部门联席

会商等制度机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强化考核督

导和宣传引导，推动各部门信息共享、风险共处、

平安共保，及时发现查改问题风险隐患，严防矛盾

纠纷激化升级引发恶性案件和重大群体性事件。办

案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司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化解机

制，科学有效制定防控体系，前移矛盾纠纷处置化

解关口。强化矛盾纠纷实质排查和化解，把释法说

理和息诉罢访工作做早、做细、做实。

4.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广泛开放的多元参与解纠机制，具有优化资源

配置、形成协同力量、提升解纠效能的优势，可以

克服政府行政化、市场功利性、群众无序性、专家

垄断性等任一单方主体劣势。［2］

一是充分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相关社会组织以及“五老人

员”［3］“法律明白人”［4］、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

等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重要作用。二是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调动多元主体参与诉源治理的

积极性，委托律师、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高

校法学专家学者、心理咨询师等专业社会力量承担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相关工作。三是激活社会组织活

力，引导公共主体参与治理，鼓励市场化力量和专

业团队介入，以横向共治进行资源整合。四是创新

群众激励引导机制，在基层推行平安建设公益积分

机制，与积分落户机制互相衔接，推进群防共治队

伍建设，广泛发动市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建

共治共享，凝聚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5. 数据赋能提升诉源治理效能

在数智时代应该积极地创新治理工具、推进数

据赋能，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

机制，从而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的能力，增

强社会治理预见性、准确性、高效性，更加多元有

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实现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

模式创新。［5］一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推动预测、预防和预警工

作的信息化、精准化、常态化，通过对矛盾纠纷要

［1］苗生明．刑事检察能动履职促进诉源治理机制的

构建与运行［J］．人民检察，2022（8）．

［2］曹建军．诉源治理的本体探究与法治策略［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

［3］“五老人员”是指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

教师、老模范等五类人群。

［4］“法律明白人”是指具有较好法治素养和一定法

律知识，经过法治培训，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带头参与法

治实践的人员。

［5］王康庆．构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数智治理体

系——基于SARA模型［J］．社会科学辑刊，2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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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画像、成因分析、同源研判、心理干预、智

慧疏导，实现对矛盾纠纷的精准研判和智能化解。

二是在技术应用层面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平台的研发

和运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管理系统。

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数据共享机制，有序打通公

检法司和行政机关、各调解组织、各社会团体化解

矛盾纠纷数据壁垒，进行风险评估和线索移送，健

全矛盾纠纷化解评估评价机制、社会风险预警预测

预防机制，对风险性质和级别发生变化的案件及时

纳入防控体系，做到数据信息互通、信息共享、成

果共用，实现跨部门对办案风险的联动联处，构筑

“综治中心+综合网格+最小应急单元+智能化”末

梢治理工作体系，进一步增强数字化治理的整合

效应。

（二）抓好特定人员的摸排管控

1. 加强对违法犯罪前科人员的安置帮教和分

级管理

作为社会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刑满释放人员回

归社会后的权利保障、社会保障、就业生活等方面

存在很多现实问题。［1］构建和完善安置帮教机制，

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解决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

问题，坚定其回归社会、适应社会的信心，对预防

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具有重要作用。［2］

一是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对安置帮教工作的

领导，完善责任分工机制。明确各级党委政法委是

安置帮教的组织领导机构，构建“政法委主导、司

法部门主抓、村（社区）负责、各部门协同、监所

配合、社会参与”的安置帮教格局，进一步明确政

法委的领导责任，司法行政部门的主管责任，社区

（乡村）的主体责任，各职能小组的协管责任，监

察机关的监督责任。二是建议在县（区、市）成立

以政法委领导，司法、公安、民政、教育、财政、

人社等部门组成的安置帮教委员会或安置帮教联席

会议制度，设立衔接安置、管控教育、困难救济、

就业创业指导等若干职能小组，强化公安派出所、

司法所、村（居）民委员会的主体职责，建立帮

教、管控、服务一体化机制。除加强对犯罪前科人

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创业就业能力外，还要

加强对其法治意识和道德伦理教育，建立帮教管理

台账，及时将前科人员的表现情况反馈到综治中

心，防控再犯罪风险。三是建议结合各地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开展帮教需求评估，制定帮扶救助标准

或工作指南，根据刑满释放人员家庭状况、健康状

况、劳动能力状况、生活状况及个人需求，由安置

帮教委员会评估作出帮教方案，切实解决刑满释放

人员不同的帮教需求。依法保障刑满释放人员及其

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不受歧视，防止刑满释

放人员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株连或者及于他人，助

力刑满释放人员正常融入社会、切实回归社会，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2. 进一步完善精神病人犯罪防控机制

一是强化合作、协作机制。卫健委、公安派出

所、民政、残联、综治中心、村（社区）等部门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牵头部门及相关部

门的职责，抓好抓实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日常

筛查、报告、救治救助、日常管理等常态化社会防

控措施。对符合申请办理残疾证条件的精神疾病患

者，相关部门应组织筛查，帮助申请办理，减轻患

者家庭负担。二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司法行政

机关在日常执法、司法办案过程中发现行政违法人

员、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要及时向公

安机关、村（社区）移送线索和通报，监督牵头部

门及相关部门及时履行职责，依法依规对不负刑事

责任的精神障碍患者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实施强制

医疗。三是在依法保障患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充

分发挥“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在社会防控中的

作用，实现数据共享和动态化管理。落实好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危险性评估等级工作，突出重点管理对

象，压实医疗、公安、村（社区）的日常监管责

任，加强对疑似患者的筛查、评估与监控。四是根

据涉案精神病患者所实施危害行为特点，按照疾病

类型及危险性评估等级实行分类管理，突出重点管

理对象，对已治愈患者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加大

再犯罪风险控制力度。五是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精神卫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好《全国

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改善精神障

［1］诸葛旸，陈丽玲．当前刑满释放人员帮教安置工

作机制的完善［J］．民主与法制，2021（43）．

［2］袁洪，刘志伟．现代社会治理背景下加强刑满释

放人员安置帮教机制建设的思考［EB/OL］．［2022-02-

24］．http://jyglj.sc.gov.cn/scjyglj/llysj/2022/2/24/0927283e759

c43e89cbb459f8c9a62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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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患者的就医条件，通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支持各地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管理服务。加大优生优育宣传力度，防范精神障碍

患者婚后遗传问题。

（三）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口服务管理

一是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管理质效，协调推

进和完善外来人员的公共服务体系，收集、登记、

统计和分析外来人员有关信息，加强对外来人口信

息网络化建设和外来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员队伍建

设。二是畅通外来人口诉求表达和沟通渠道，提供

良好的社会管理和法律服务，相关职能部门应协调

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外来人员的服务、培训和权益保

障等工作，做好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计划生育、户

口登记、居住证发放，以及出租房屋管理整治、日

常巡查、社会治安综合整治等方面的工作。三是探

索外来人口分级分类管理：对居所相对固定、职业

相对稳定的人员实行常规化管理；对无固定居所、

无稳定收入的人员强化日常管理；将有前科劣迹、

行为可疑、有现实危险性的人员作为重点管控对

象，加强日常管理跟踪。四是在社区融合建设中，

基层党建要加强引领作用，将党建“嵌入”到不断

拓展的社会治理结构中［1］，从而形成外来人口的

治理主体合力。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

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在外来人口中成立流动党支

部，通过流动党员与外来在人口地域、语言风俗方

面的相通，协助村（社区）与外来人口加深接触、

理解和沟通，取得外来人口的信任与配合，推动建

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五是完

善政策和措施，保障外来人口作为村（社区）成员

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村（社区）事务决策与管理，

享受相关权利与待遇并履行相关义务。积极引导外

来人口组建和加入各类社会组织，包括行业组织、

维权组织、互助组织、公益组织、联谊组织、外来

人口自治组织等，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增强文化认

同感、归属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四）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心理服务承载了“以人为本”的基本诉

求，契合了社会治理从法律规范约束下的“硬治

理”向人性关怀、情感引导下的“软治理”转变的

需要，是对社会治理的积极创新。［2］社会心理服

务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心理服务，它往往需要

更多地与其面临的社会问题相联系，这样才能真正

促进问题解决。

1. 开展科普性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参与意愿

建议政府职能部门、社工机构、商业机构、学

校等主体通过不同途径，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力

度，消除社会公众对心理健康、心理疾病的污名

化认识，着力提升社会公众对心理健康的科学认

识以及心理健康素养，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

参与动机。聚焦命案高发区的村（社区），大力推

广全员心理健康教育，设立心理咨询室，定期对重

点管理人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以更好地发挥预防

作用。

2. 搭建平台，增强社会心理服务实效性

建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政策激励和资金扶持，

引导社会组织和市场提供软硬件设施、心理咨询、

心理健康教育、恢复性治疗等服务，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从事社会心理服务的积极性，保证社会心理服

务的多样性和服务的优质性。运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通过搭建线上、线下的服务平台，构建“互

联网+社会心理服务”机制，打造“求助—实时测

评—分类干预”心理服务闭环，结合公益热线电

话、网络客户端、公众号等方式，打破服务时空限

制，及时提供公益心理服务和紧急心理救助，预防

和削减社会公众不良心理状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加大对市、区所设的心理咨询机构及心理咨询师履

职情况的监管力度。用人单位、村（居）民委员会

等发现职工、村（居）民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时，及

时向心理咨询机构移送线索以及时解决问题。

（五）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1. 立足工作实际，增强普法实效

建议行政机关、政法单位和乡镇（街道）将普

法宣传融入执法司法、矛盾调处等日常工作中，对

矛盾双方既解法结又解心结。强化对普通民众的法

治意识和道德伦理知识教育，提高全民综合素质。

在村（社区）、工厂、企业等地通过多渠道、多举

［1］许爱梅，崇维祥．结构性嵌入：党建引领社会治

理的实现机制［J］．党政研究，2019（4）．

［2］王丽莉，郜静怡，马文生．社会心理服务参与社

会治理：价值、困境与进路［J］．行政科学论坛，20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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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大力宣传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发挥律师、

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工会法律服务站点、

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以及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等的作

用，引导矛盾双方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理性方

式解决纠纷。积极推动民政部门、妇联在婚姻登记

处开展婚前教育辅导，强化双方的婚姻忠诚意识与

家庭责任感。

2. 多元路径创新，打造立体化普法体系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诉源治理，持续加

大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力度，集中力量对命案高发区

组织宣传。注重以真实案例传递法律知识，结合案

例打造以微电影、歌曲短剧、公众号推文、线上直

播课、现场宣讲等多形式相结合的立体化普法宣传

体系，形成普法工作“一盘棋”。充分利用政府

职能部门、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门户网站、

“两微一端”、短视频等媒体平台，发挥符合法律

要求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范在协调利

益、引导行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升村（社区）

依法治理水平。加大安全防范教育力度，尤其是倡

导女性在应对婚恋家庭等矛盾纠纷时，学会科学释

放负面情绪，尽量选择在开放性场所或有第三人在

场的情况下协商解决纷争，避免双方矛盾纠纷激化

引发恶性案件。

（责任编辑：郭志姣）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omicide Cas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Source 

of Lawsui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63 Murder Cases Handled by the 

Procuratorate of G City

Huang Qing

Guangzhou People’s Procuratorate, Guangzhou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fatal cases often reflects the loopholes and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which there are a number of universal, common, industry and regional 

problems in law enforcement and justic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handling of 263 homicide cases since 2020 in G City Procuratorate, through data statistic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depth summariz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micide,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 case, and targeted to put forward 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omicides and 

the source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order to cohesion with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synergy,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rigorou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system of homicides to achieve homicidal handling. 

In order to achie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loser system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omicides, and to 

realize the equal importance of “punishment” and “governance” in the handling of homicides, and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homicides at the source, we have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 Procuratorial organs; Murder case; Empirical analysis; “Fengqiao experience”


